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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治理现代化必然要重新定位政府与市

场的关系。不同经济体制的国家都建立起了对

市场的控制模式，从而表现出不同的监管方式

和特色。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与市场的关

系定位在不断调整，开始关注产品的质量以及

生产安全，逐渐形成一种新型的政府监管模式。

一、中国式监管特点

我国政府监管的机构设置和制度建立是从

计划经济体制脱胎而来，相应地中国式监管是

从政企分开孕育而来 ；而西方政府监管是从自

由市场竞争演变而来。发达国家政府监管的典

型代表是美国和欧盟，虽然二者在监管的整体

框架、手段方式、质量管控及风险预警系统上

各有特点，但监管的法治化、预警化、一体化、

信息化与知识化是共同特征。与之相区别，中

国式监管呈现出以下特点 ：

（一）以准入控制配置资源的发证监管

作为一种政府监管行为，市场准入是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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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监管机构允许有关市场主体（产品的生产

者和消费者）和客体（产品）进入市场进行交

易的制度。从几大主要监管部门的职责可以发

现，我国政府在监管思路上基本相似 ：发证、

监测、检查、执法，区别只在于监管职能的行

使范围。总体而言，通过发证进行的准入控制

是我国政府监管的主要手段，监测、检查和处

罚则往往是为发证服务 ；执法也一直被主要用

于对无证经营企业的惩处。

“发证”监管的关键点是控制市场的准入

权，即通过发证等一系列许可文件赋予符合资

质的市场参与者进入市场的权力。[1] 因此，发

证事实上构成政府配置资源的一种方式，由政

府来确定哪些主体有资格进入市场和市场中参

与者的数量，整个市场似乎就是非常有序地在

政府的操控中运转。这样，监管部门集“三重

角色”于一身，既是规制框架的制定者，又是

规制措施的执行者，还是规制控制的监督者。

其实不然，发证对市场参与者的监控效果

是随着市场进入审批环节的结束而减弱。在不

完全的竞争市场结构中，一方面，市场参与者

在获得准入许可之前，乃至进入市场后，都存

在暗箱操作的可能性，例如向相关监管部门寻

租、对于自身准入资质突击造假以获得许可等，

在这种情况下，进入市场的企业也不一定是合

法的参与者。更极端的情况是，那些未能获得

许可的企业也可能利用监管漏洞强行进入市场

扰乱市场秩序。另一方面，监管机构在使用发

证的过程中也可能过于关注“发证成效”，即

关注的是市场经营者准入许可的有无，并将主

要精力放在驱逐“无证”的市场参与者，而对

那些获得官方准入的市场参与者的产品和服务

的提供质量与交易秩序，则疏于管控。

在发证式监管的思路下，由于政府没有能

力完全消除无证生产经营活动，因而将大量精

力投入对无证生产经营活动的围堵，这带来一

种责任困境 ：即政府将获证和未获证的厂商生

产或销售产品的安全风险全部承担起来，从而

将政府推向无限责任的无底深渊。这时，许可

证的发放也就逐渐沦为相关监管机构创租抽租

进行权钱交易的工具，以及政府严苛追责的手

段，甚至导致行政性垄断。

（二）联合执法成为常见的监管形式

由于政府监管权的分散，各个部门之间联

合执法成为常态。联合执法之所以在政府监管

中盛行，有其深刻的制度背景和迫切的现实需

要，比如联合执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法律

规范不科学、操作性差的缺陷，独立执法力量

不足、权力不够，需要跨部门协同合作以保证

执法效果，防止有关部门推诿责任等。究其缘

由，是目前的法律尚未对某些方面的社会问题

及相关的管理主体权责作出明确的规定和完善

的分工，这就导致了行政机关之间职能交叉模

糊，为了避免管理活动的“真空”或“缺位”，

需要跨部门的联合执法才能保证治理效果。

联合执法在包括食品卫生、质量监督、环

境保护和工商管理等等 “老大难”问题中大行

其道。通过归纳公安、工商、质监、税务、烟

草专卖等执法实践，当前的联合执法主要采取

以下几种形式 ：一是组成联合执法队伍。由多

个相关部门派出执法人员组成联合执法队伍，

共同参加联合执法工作。适用于突发事件和某

些需要集中处理的事件。二是召开联席会议。

由多个相关协作单位共同召开联席会议，形成

联合执法长效协作机制，日常执法活动中按照

联席会议的要求或协作机制的规定进行操作。

三是派驻。某个行政执法机关派出专人进驻协

作单位，或几个行政执法机关之间相互派出人

员进驻对方单位，共同开展联合执法行动。四

是联动。在涉及多个执法领域中，各行政执法

部门依法履职、合作共治的联合执法模式。

联合执法在政府监管实践中被普遍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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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其独特的优势。它有利于弥合政府监管中的

缺位错位，提高了执法有效性。但是当前联合

执法弊端重重，譬如大多数“联合”或者“执

法”缺乏法律依据，导致问题丛生 ：一是容易

造成执法主体之间的权责不清，导致部门之间

的推诿和怠惰。一些部门在联合执法过程中往

往背离了公共利益，而从“部门利益”出发，

有麻烦就推，谁也不愿担责任。久而久之，那

些负有监管责任的部门形成了“延迟履职”的

路径依赖——小问题不及时处理，等停靠，直

到问题积攒多了、严重了，再由联合执法队来

集中处理。这种执法方式必然导致推诿扯皮。

更为严重的是，联合执法也在一定程度上弱化

了平时执法。另一方面，各部门在联合执法过

程中还未形成一套履职成效的评估标准，降低

了失职问责的管理风险，淡化了执法人员的履

职责任心。[2] 二是跨部门的联合执法行动也往

往因为缺乏统一的执法程序和标准，极易导致

盲目激进的执法“高效”，即执法过程简单粗暴，

这不仅损害了法律的程序正义，也侵害了相对

人的合法权益。

（三）运动式执法与选择性执法交织

行政执法是政府监管的一种表达形态。由

于受传统管理模式影响，监管机构惯于将“运

动”思维运用于监管活动中，在行政执法活动

中则通常以集中检查、专项整治、专项执法等

形式出现。[3] 近年来，这种飓风式大检查、大

整顿的行政执法事例频频见报，比如，安全生

产集中整治、食品安全专项检查。这种执法方

式都有一个标准化的运作流程，即“出现问题

（可能出现问题）—上级发出集中执法命令—

运动式执法缓解问题”，其管理重心在于防止

问题的蔓延扩大，是一种典型的应对问题的命

令式监管思路。

不可否认，运动式执法已经成为行政部门

的通行执法方式。从政府管理的角度来看，运

动式治理有利于短时间内高效地整合资源、集

中精力解决当前严峻的社会问题并取得显著成

效。但是，这种监管思路仍是使问题以个案的

方式得到解决，却无法将个案的执法成效上升

到更高层次的制度安排，进而指导其他类似问

题的社会治理。从行政文化的角度来看，运动

式治理孕育了一种“机会主义”的社会风气，

一些市场主体在与监管机构“运动式治理”的

重复博弈中建立了对政府执法行为的预期，即

可以投机取巧。并且，集中突击式的执法模式

不仅无法弥合执法漏洞，也损害了执法的公信

力。相较于未受到处罚的违法者，那些在运动

执法中受到处罚的违法者内心可能更抵触执

法，认为政府执法显失公正。更严重的是，运

动式执法扰乱了正常的政府与市场关系，致使

政府有借口可以随意干预市场。正如西蒙·库

兹涅茨认为，“在许多国家对市场进行大规模的

暴风骤雨式的运动式管理是普遍常见的。但这

种方式容易造成宽严失当的越权管理……”[4]

运动式执法让我们看到，在有些法律法规

面前，法律有效性比例过低，出现了大面积的

违法者，这种现象称为“违法过剩”。[5] 违法过

剩导致了国家只有能力惩罚重点违法行为，在

重点中进行选择性执法。这种选择性执法是中

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根据情势调整执法行为的结

果。两者主动采取的选择性执法往往以全国性

或者区域性、自上而下、大规模的运动式执法

或执法懈怠为特征。我国法律大部分时间处于

“闲置”状态，但有时却执行得异常严格 ；即

使同一部法律在不同时期的执行程度也可能迥

异，比如对盗版、走私、假冒伪劣、煤矿安全、

环境污染等的执法强度和惩处严厉度就因时而

异。当然，选择性执法并不是完全不可预期的。

比如年底对食品安全、交通安全等集中管制，

已经形成周期性强化，从而违法数量相应发生

波动性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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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性执法不仅影响到当事人的决策，而

且于执法代理人本身的行为、执法制度的改革

也有重大影响。在这种自上而下的执法风暴中，

由于信息的不对称，上级并不了解各地实际的

违法情况。因此，上级对执法效果的评估不是

以各地的守法情况作为考核标准，而是以案件

处理数、执法次数为标准。换言之，在执法风

暴中，办案数量成为主要的考核指标。在这种

压力情境下，执法官员可能选择那些没有与执

法者建立长期“互惠”关系的主体，而不是那

些更容易暴露或执法成本低的个体。另外，选

择性执法也易催生执法者的索贿行为。在治安

环境较好的地区，执法者甚至直接圈定某些个

体或企业作为“替罪羊”。因为在众多的法律

法规面前，企业个体即使没有违反这个法规，

也可能违反了其他法律。这种执法行径必将扭

曲运动式执法的初衷，也迫使企业将过多的精

力放在与执法代理人的关系投资上，因为这种

风险时刻危及其生存空间。尽管从短期看，在

经济转轨时期，选择性执法有其优势，适应执

法体制灵活性的需要，随机性执法形成的威慑

力可以震慑犯罪集团 ；但它的劣势更为明显，

比如阻碍法治进程，造成市场主体预期的混乱，

以及执法代理人的腐败、渎职等。

二、中国式监管的困局表现

如上所述，中国式监管存在内生的不足，

使得监管陷入一种两难窘境。这种监管失灵有

着特殊的表征 ：

（一）重事前审批与轻事后监管

一般而言，政府监管权包含审查、批准和

监督三项内容。长期以来行政主体只重视事前

的许可、审批 ；相反，对于大量细致而琐碎的

事后监督却不甚积极，认为那是吃力不讨好的

累活。[6] 原因在于审批是运用行政权力的行为，

存在权力寻租的机会，而监督检查却属于琐碎

细致的日常性工作，因而一部分监管机关乐于

审批而怠于监管。然而，在实践中，出现问题

最多却是审查和监督环节的失灵，如“三鹿奶

粉”事件。[7] 目前，重许可、轻监管或者只审

批、不监管的现象十分普遍，行政审批与市场

管理两张皮的情况依然存在，导致行政相对人

很难获得市场准入的行政许可，而一旦获得许

可，是否守法经营却又无人监管，导致市场假

冒伪劣、坑蒙拐骗行为屡禁不绝。甚至，有的

行政执法机关为向行政审批大厅派驻人员，将

本来负责监管的行政执法人员抽调出来，大大

削弱了行政审批以后的跟踪监管。从现行的监

管法律法规来看，只是划分各监管机构的权力

甚至是执法范围，对于怎么管、如何管、监管

的频率等却没有明确要求，使得事后的日常监

管随意性过大。

所以说，这种发证式监管是一种成本巨大

的监管方法。因为对市场主体的资格逐一进行

审查，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所以我国

各监管部门对申证厂商的审查往往只是书面审

查，而鲜有现场检查。即使有现场检查，也只

能是一时的，而不可能是动态的、长期的。而

监管资源的有限性使得监管者无法对每个厂商

的每个行为进行监控，只能是对某个时间点上

的行为或者某几种产品进行检查。监管者在特

定时间段上对某个企业经营者的检查，就意味

着对其他经营者的不检查，这样不法厂商就有

可乘之机。按照这种监管逻辑，接下来执法部

门必然耗费大量的精力于“查无”，却无暇进行

日常监管。因此，事实上，发证对于市场参与

者的审查监督在审批结束时就终止了，而审批

制度对市场的净化依赖于市场主体的行为自觉。

（二）监管过度与监管漏洞并存

我国的监管权力较为分散，中央和地方的

经济管理部门和行业主管部门都拥有一定的规

政府管理创新

2018【总目录】.indd   73 2019-1-23   17:38:34



2019・1

·77·

制权力，容易导致监管过多过滥，突出表现为

监管过度、重复监管 ；权力的分散又导致多头

监管，缺乏协调和联动出现监管漏洞、监管空白。

这是监管权力配置的不合理造成的两种极端。

一方面，对于市场新出现的问题，监管部

门往往制定新的规章制度来加以管控，使得监

管越来越多，出现过度监管。它表现为监管范

围过大、审批项目过多、审批时限过长、审批

程序烦琐。监管过度给企业发展设置了诸多人

为障碍，平添了许多不必要的交易成本 ；对于

政府来说，由于不恰当地参与到经济活动中去，

增加了行政成本，逐渐走向无限责任的深渊。

另一方面，监管主体多元、部门职权交叉。

部门之间为了争夺监管权力以及由此带来的利

益，出现多个机构对同一市场行为进行监管的

怪象，造成监管政策相互冲突、“多头执法”。

如对卫星广播电视的监管是由信息产业部、公

安部、文化部、安全部和工商局等共同实施的。

究其原因，我国监管机构是根据“技术线”设置，
[8] 即每一个特定的产业由一个监管部门实行全

面集中的监管。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导致传统产

业之间相互渗透边界模糊，其对应的监管机构

之间的权责也开始日益模糊并互相交叠，从而

加剧了推诿扯皮的痼疾，导致监管空白的出现。

监管部门看似分工明确但实际上模糊不清，不

可避免地出现有利可图的多家监管，有责无利

的则相互推诿 ；一旦发生问题追责时，职能部

门则相互推脱。

（三）以罚代管催生救火式监管

准入发证式的监管必然由发证机关来兜底

后续监管，因此发证也意味着责任。在“谁发

证谁负责”的问责体制下，监管部门不再争夺

发证的权利，而是执法的权力，因为执法意味

着处罚，处罚意味着收入。因此，处罚成为部

门创收的来源。这时候的处罚不是为了纠正不

法行为，甚至有意姑息不法行为，“放水养鱼”，

以罚款来代替监管。一些基层监管机构甚至将

罚款金额作为年度考核的主要指标，执法者不

是积极警告市场经营者不违法，而是坐等市场

主体违法了再去罚款。监管者和被监管者演变

为一种猫捉老鼠的关系。

在这种行为逻辑下，以罚代管成为监管习

惯，监管部门是以执法惩罚者的身份出现，被

戏称为“灭火运动员”。比如食品监管部门年

终总结时以“执法人次、取缔无证照店数、罚

款额”等为其成绩。这种以惩治违法行为为目

的的监管却罔顾市场监管的根本目的。由于执

法者的数量和精力有限，“选择性执法”致使

受到处罚的厂商会产生“不公平”感，认为只

处罚自己而不处罚其他从事同样行为的厂商是

执法有失公允，因此将精力投入“疏通关节”上。

结果是，处罚并不能震慑不法厂商，反而激发

他们的机会主义行为。[9]

所以，这种“以罚代管”模式是一种“救

火行为”，重事后救援而轻事前预防，而非贯

穿事前、事中和事后的全过程监管。

（四）监管方式贫乏致后续乏力

计划经济体制的后遗症就是强调政府作为

监管的单一主体，强化监管手段的强制性和单

一性，忽视其他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和监管方式

的多样化。这表现在轻视社会团体、消费者对

市场监管的主动参与，否定市场主体的选择权

利，以罚款代治理，大搞运动式执法等。

从我国法律体系和修法的进程上看，监管

法律体系的建设相对是被动滞后的。监管部门

主要依靠行政手段来履职，常用的监管手段一

般为三种 ：行政许可、日常检查和行政处罚。

前文指出，以准入控制为主的发证监管是我国

政府监管的主要模式，并引发诸多流弊，而后

续监管由于监管方式的贫困亦难以为继，未能

起到刷新市场的效应。目前，我国行政审批后

续监管的方式主要有许可证年检、临时检查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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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检查。许可证年检是目前行政审批后续监

管的主要途径 ；而定期检查和临时抽查，是审

批机关在许可证的有效期内，对持证人的生产、

经营活动进行定期的或者不定期的检查。监管

部门的重点一般放在许可证是否过期、所提供

的材料是否真实 ；而对行政审批后续监管的核

心内容，如被许可人在获得资格后是否从事与

承诺相符的经营活动、在后期是否擅自改变生

产条件，则不甚关心。

三、从运动式监管走向风险监管

概言之，中国式监管总是徘徊在发证控制、

运动式监管与选择性执法之间。这种监管模式

最终会导致政府职能的异化。所以，应建立一

种新的政府监管模式，着力于事前的监管，而

不是着力于事后的惩戒，走向风险监管型国家。

（一）更新政府监管的理念与思路

从危机管理的角度来看，“重事后救援、轻

事前预防”的传统监管方式已经越来越难以应

付日益频发的监管危机事件）。因此必须将关口

前移，在解决好日常监管问题的同时，监管者

必须花时间和精力去识别、预防和消减那些尚

未演化为社会危机的各类问题，而不至于被越

来越多的危机事件所淹没。基于此，在市场监

管领域中推行风险监管显得尤为迫切而重要。

（二）开发新型有效的管理工具

从现行政府管理工具的角度来看，无论是

标准化质量管理还是全面质量管理，都只是从

产品质量的一个角度切入进行研究，却没有对

产品生产的全流程，以及整个流程中涉及的多

主体进行全面分析、研究、监督和管理，更没

有从政府监管的角度来认识管理上存在的风

险。因此，需要系统化、整体性、全过程的视

角来分析政府监管的风险，将监管工作前置到

“突发事件”发生前的风险监管环节，进行风

险研判、评估和预警处理，推动监管工作从事

后消极控制处理向积极主动预防的风险监管转

变。[10]

（三）改革现有的监管机构

我国的风险监管体系属于一种以条为主的

分行业、分部门、分灾种的分散型防御体系。

这种机构设置虽然具有专业优势，却存在许多

缺陷 ：比如难以应对复合型的风险防范，尤其

是各自为政、职能模糊不清、部门利益保护倾

向严重，导致跨部门协作的成本高昂。基于现

行技术界限越来越模糊，监管机构须按“功能

线”重组，裁减过多的狭窄专业机构，建立大

部制，对相关领域进行统一监管，走向大监管

时代。目前，已组建的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应

急管理部等是个良好的开端。

（四）构建科学的风险监管体系

诚然，通过制度设计来监管有风险的市场

参与者的一系列行为，无疑是对风险无法消减

为零的社会形态的最好应对。[11] “风险监管”

是一项系统工程，旨在对危险或灾难发生的可

能性进行评估及控制 ；它将监管的重心前置，

要求监管者主动预测可能发生的危险，从而将

有限的监管资源用于重大的风险控制。具体而

言，风险监管的框架体系可以分成三个部分 ：

风险评估、风险控制和风险沟通。其中，风险

评估是最关键的环节，需要进行科学分析。因

为政府是有限理性并且资源也是有限的，不可

能对所有风险进行监管，需要借助风险评估来

研判各种风险发生的概率大小、危害程度等，

从而设定风险监管的优先次序。风险控制则是

政策性最强的环节，必须以政治的方式来进行

解决。在经济、技术可行性的基础上，制定和

执行风险监管的措施，以消除人为的风险和避

免不可接受的客观风险，及时对监管过程中出

现的问题做出调整。风险沟通的关键在于信息

的充分交流与共享，需要和利益相关者就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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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进行充分的探讨、协商，实现多元共治，

以及由此分散风险的责任，使之成为一种“公

共责任”。风险沟通贯穿于风险监管的整个过

程，风险监管的任何环节都离不开它。

总之，建立系统化、整体性和全过程的风

险监管体系，需要综合考虑体系建设的基本原

则、整体框架、主要领域和影响因素，这也是

一个渐进深入的过程。需要现有的政策、机构、

监督和评价体系进行同步更新升级。同时，无

论是监管机构的改革，抑或是执法模式的协同

整合以及信息化、大数据的工具运用，都亟须

通过法律法规来明确。

[  参  考  文  献  ]

[1]Margaret M. Pearson. The Business of Governing 

Business in China: Institutions and Norms of the 

Emerging Regulatory State. World Politics, Vol. 57, 

No. 2 (Jan., 2005), pp. 296-322.

[2]吴鹏, 范学臣.“联合执法”的问题及完善路径[J]. 

中国行政管理，2006（5）.

[3]罗许生. 从运动式执法到制度性执法[J]. 重庆社会

科学，2005（7）.

[4] [美]西蒙•库兹涅茨．现代经济增长[M].戴睿，易

诚（译）.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 1989:289.

[5]王波. 执法过程的性质:法律在一个城市工商所的现

实运作[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11:57.

[6]姜明安. 行政执法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

社，2004:152.

[7]崔卓兰, 卢护锋. 试论我国行政监管制度的重构[J]. 

学术研究，2009（6）.

[8]肖兴志, 宋晶. 政府监管理论与政策[M].大连：东北

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6:15-16.

[9]刘亚平. 走向监管国家：以食品安全为例[M]. 北

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118-119.

[10]周玲等. 风险监管：提升我国产品质量安全管理

的有效路径[J].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6）.

[11] [美]史蒂芬·布雷耶. 打破恶性循环:政府如何

有效规制风险[M].宋华琳（译）.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9:3.

责任编辑 ：刘翠霞

Chinese-style Government Supervision: 

Characteristics, Dilemmas and Trends

Xu Guochong, Zhang Chenzhou & Guo Xuanyu

[Abstract]: In market economy system, government supervision is the core of government functions. Approval and enforcement are the main means 

of Chinese-style supervision.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style supervision from a macro perspective, analyzes its internal failure 

reasons, and points out that emphasizing approval but neglecting supervision is a drawback of Chinese-style supervision, and it has caused many abuses. 

Therefore, the Chinese model of government supervision should be reshaped,and risk supervision should be applied to the daily regulatory mechanism. 

Moving from ‘campaign-style’ supervision to risk supervision and building a risk-regulated government is a realistic need to promote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governance capacity.

[Key Words]:Government supervision, Risk supervision, ‘Campaign-style’ law enforc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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